
柳州市工人医院移动查房平板项目参数要求
1、 项目背景
目前住院医生的工作站被束缚在固定的办公室内。医生去病房查房时，医护人员要随身携带纸质病历，查看患者病情的时候还需要翻页调取，尤其是发生了危急情况时，病历的查看变得非常不方便。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解决这些难题成为了可能。移动查房基于移动设备，实现与医院相关系统的信息互通，帮助医生能更好的完成查房工作，从而推动我院的智慧医院的进一步发展。
2、 项目建设内容
为落实我院打造智慧医院战略需求，将信息化设备引入查房环节，增加移动设备对医院信息化建设进行补充。现我院计划配备移动查房平板的病区共53个，计划采购移动查房平板数量总共70台。
3、 查房平板配置要求

	序号
	功能及配置
	参数要求

	1
	操作系统
	Android 10或以上版本

	2
	CPU 
	麒麟820以上或骁龙855以上

	3
	运行内存（RAM）
	≥6GB

	4
	存储容量（ROM）
	≥128GB 

	5
	WiFi传输
	支持802.11ax无线协议，双频（2.4GHz+5GHz）

	6
	蓝牙功能
	支持

	7
	数据接口
	USB Type-C

	8
	分辨率
	≥1920*1200

	9
	屏幕尺寸
	10英寸以上

	10
	电池容量
	≥7000mAh

	11
	摄像头
	不低于800万像素

	12
	多点触控
	支持

	13
	重力感应
	支持

	14
	光线感应
	支持

	15
	充电器
	配置

	16
	数据线
	配置

	17
	钢化膜
	配置

	18
	平板保护套
	配置


4、 报价及付款方式要求
4.1详细列出项目包含的产品、设备、参数、服务内容的报价。
4.2 付款方式

1）甲乙双方合同签订完成后，项目所有硬件设备到场（以签订货物签收单为准），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款的30%；

2）该项目所有硬件设备签收后正常使用30日后进行验收，验收完成（以出具验收报告为准）30日内，乙方开具全额发票（乙方向甲方开具正规的税务发票，相关税费由乙方承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款的60%；

3）验收满一年后，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款的10%。

甲方付款采用银行电汇的方式，乙方根据收款金额开具相应金额的发票给甲方。

5、 售后服务及其他要求
提供详细售后服务内容、维保期及维保费用方案，要求提供至少3年的免费维保期，请列出维保期过后的维保方式及收费报价。

5.1投标时投标人必须提供产品厂家针对此项目授权书及售后服务承诺书原件；

5.2为了保证原厂的售后服务，要求产品生产厂家在广西有专门的售后服务部，并出具注册证明文件加盖厂商公章的复印件；

5.3维保期内免费上门维护服务，请详细说明售后服务的内容；安装调试要求：免费送货上门、安装调试、型号核准、提供产品合格证书等；
5.4 维保期内提供全免费原厂上门维护服务。原厂技术人员应7×24小时全天候电话响应，在维保期内出现故障时，在接到故障通知后，通过电话及远程无法解决故障的情况下，在4小时内到达现场并及时调查故障原因并修复；

5.5维保期内设备如需返厂维修且维修时间超过3天的，投标方需提供同等配置或更高配置的备用机替换使用；
5.6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完成产品供货；
5.7货物到场（以签订货物签收单为准）后15天内，若设备出现非人为故障的，投标方需免费更换新机； 货物到场（以签订货物签收单为准）后45天内，若设备出现3次以上非人为故障的，投标方需免费更换新机；
5.8违约责任说明：

1)投标方所提供的货物规格、技术标准、材料等质量不合格的，应及时更换，更换不及时的按逾期交货处罚；因质量问题我院不同意接收，投标方应向我院支付违约货款额5%违约金并赔偿我院经济损失。

2)投标方提供的货物如侵犯了第三方合法权益而引发的任何纠纷或诉讼，均由投标方负责交涉并承担全部责任。

3)因包装、运输引起的货物损坏，按质量不合格处理。

4)投标方逾期交货的，每天向对方偿付违约货款额3‰违约金，但违约金累计不超过违约货款额 5% ，超过30天对方有权解除合同，违约方承担因此给对方造成的经济损失。

5)售后服务违约：

① 维保期内，乙方未按本参数要求“四、售后服务及其他要求”中的5.4条款约定提供服务和响应的，乙方每次应按合同合计金额的3‰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② 维保期内，针对本参数要求“四、售后服务及其他要求”中的5.5条款的要求，若维修时间超过3天，乙方并未及时提供备用机替换使用的，每超期一天时间，扣除合同应付款项的3‰/天作为院方的损失金额，扣除上限为合同款项的9%,扣除总金额按天进行累加；超期30天，院方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单方面终止合同并收回已付款项。
5.9投标方未按本技术要求和响应文件中规定的其他服务承诺提供售后服务的，每次投标方应按合同合计金额的3‰ 向我院支付违约金。

6、 保密、廉洁协议
6.1 双方保证对从另一方取得且无法自公开渠道获得的商业秘密(技术信息、经营信息及其他商业秘密)予以保密。未经该商业秘密的提供方同意，一方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该商业秘密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任何一方违反保密义务的，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并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
6.2 双方不得以任何方式向第三方泄露本项目的软件技术、设计方案以及功能配置等内容。
6.3 不以任何方式向第三方泄露在本协议开发实施过程中获取的经济、技术、数据以及双方其他非公开的信息。
6.4 不从事商业贿赂行为，遵守廉洁协议或相关规定。甲方发现乙方有违反廉洁协议或相关规定采用不正当手段进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或被有关部门生效文书认定有行贿或者受贿行为的，甲方有权解除该业务合同，由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以及发生的一切费用均由乙方承担，甲方有权对乙方实施商业贿赂不良记录，列入“黑名单”，并三年内取消其业务往来资格。
6.5 保密期限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永久有效，如乙方需解除保密协议需向甲方提出书面申请，双方协商同意签字确认后方可解除。



